中央銀行執行兩岸貨幣管理合作事宜成效

一、人民幣現鈔供應與回流

（一）人民幣現鈔來源問題

目前由香港匯豐銀行及美國銀行供應國內銀行人民幣現鈔，其成本較高，且均為舊鈔。

（二）進展
經央行多次與「中國人民銀行」協商後，將由央行指定1至2家銀行與「中國人民銀行」指定1家銀行辦理人民幣現鈔供應與回流事宜，以降低人民幣現鈔成本及取得新鈔。

二、台資銀行香港分行辦理人民幣業務

（一）台資銀行辦理人民幣業務之問題

1、銀行申辦前須先與中國銀行香港子行(清算行)簽訂「香港銀行人民幣業務的清算協議」。

2、受限於「香港銀行人民幣業務的清算協議」中之 「內地」定義（即指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除香港、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以外的地區），將台灣視為中國之一部分，涉及「一中」之政治議題，致未能辦理人民幣業務。
（二）進展
1、自98年3月起，經央行與「中國人民銀行」多次溝通，請該行協助將「清算協議」中「內地」之定義予以刪除，已獲「中國人民銀行」同意，並經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無反對意見。

2、截至98年12月29日，17家台資銀行在香港之19家分行，已有11家銀行之香港分行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該項業務。
